
理论探讨 

 321 

从卢荣新案看隐蔽性证据的虚假补强 
刘宇彤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隐蔽性证据规则对于案件真相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其以定罪为导向，同时具有口供补强的作用，成为实践中一项重要

的证据规则。相关法律虽然设立了严格的保证条件，但是仍存在虚假补强的风险。司法人员往往过分依赖隐蔽性证据，在实践中偏

离了规范，导致某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卢荣新案为例，通过阅读相关裁判文书、梳理证据资料，厘清隐蔽性证据的概念特点、作

用导向，充分了解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证据虚假补强产生的风险，把握隐蔽性证据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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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不断挑战我国的司法权威公正，不仅

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权利，还影响了我国司法发展的进程。党的十

九大以来，人民法院积极纠正了各大冤假错案，进入了一个集中纠

错的时期。类似的“亡者归来”案件逐个被击破，被动式纠案方式

也正在积极改变，逐步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这些冤假错案往往是

沿着“时间久远”＋“已决判决”＋“被动纠错”的路径，展现在

社会各界面前。而卢荣新案则不同，是近几年发生的案件，纠错模

式是“历时较短”＋“未决案件”+“主动纠错”，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问题：隐蔽性证据规则。 

一、卢荣新案基本案情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记载，原判决认定的犯罪

事实如下：2012 年 9 月 10 日 18 时 30 分左右，被害人邓某在田里

劳作，卢荣新看到后在稻田南侧等候，待其准备回家时尾随并拖至

草丛中进行强奸。邓某反抗，卢荣新为了掩盖罪行使用暴力手段致

其死亡，并挖坑埋尸。经鉴定，被害人邓某系机械性窒息死亡。该

案经历了一审、重审和二审，在 2017 年 1 月 6 日终审因证据不足、

事实不清，程序瑕疵，最终卢荣新被宣判无罪。 

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隐蔽性

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法律依据、

证据梳理、作用导向和风险防控。 

二、隐蔽证据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经常翻供、描述不清，给办案人员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认定口供的真实性、口供

是否为嫌疑人自愿供述，成为实务中的难题。隐蔽性证据在这时候

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判断证据是否真实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势，成为处理翻供问题的“杀手锏”。 

从《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 34 条 1 可以看出，“隐蔽性证据”

是对“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的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

的精准概括，这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证据种类上，隐蔽性证据仅

限于物证、书证，对其他证据尚无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可以适当进

行扩展；二是取证顺序上，隐蔽性证据属于先供后证，如果提取到

的物证、书证在被告人的供述之前就获得，也不应认定为隐蔽性证

据；三是隐蔽性较强，只有作案人知道具体的情节和步骤。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隐蔽性证据是指根据被告人供述或指

认，从而提取到的与案件有关的、不易被察觉的物证或书证。比如，

根据犯罪嫌疑人指认在草丛里发现的作案工具、埋尸地点等等。因

此，隐蔽性证据有以下三个特点： 

1.独特性。隐蔽性证据一般为案件所独有，在其他案件中较为

罕见，难以重复出现。在作案工具尚未被侦查机关掌握时，一旦犯

罪嫌疑人能准确供述工具型号，且最终能印证，则极大提升了犯罪

嫌疑人口供的证明力； 

2.细节性。隐蔽性证据一般用于补强口供的真实性，证明案件

发生的主要过程，多为细节性证据。细节性证据包含犯罪构成要素

各方面的细节，细节越小，越特殊，则越难以被案外人知晓与发现，

证明力则越强； 

3.隐蔽性。即隐蔽性证据一般仅为作案人所知。除作案人外，

其他案外人很难发现或知晓。正因具有此独一无二的特征，该类证

据的证明力颇高。 

三、卢荣新案的证据梳理 

（一）原审法院的证据情况 

一审法院认定卢荣新有罪的证据有： 

1.卢荣新供述实施了强奸、杀人行为。 

2.检测出卢荣新 DNA 的锄头（杀人工具）。 

3.卢荣新指认作案现场的材料。 

4.卢荣新身上有 28 处擦伤难以解释。 

（二）二审法院的证据情况 

1.讯问地点、时间和录像均有纰漏，卢荣新的有罪供述存在重

大瑕疵。 

2.检测出卢荣新 DNA 的锄头，检材来源不清。 

3.现场指认不能排除存在诱导的可能。 

4.擦伤不能证明与卢荣新杀害、强奸邓某有直接的联系。 

5.新证据：邓某的阴道擦拭物、内裤均检出了邓某丈夫以及第

三人的生物物质。 

6.新证据：现场提取的毛发经鉴定并不属于卢荣新及邓某。 

证据 1 为卢荣新的有罪供述，存在着疑点和矛盾：根据卢荣新

供述，被害人遇害当天穿的花上衣，而其丈夫回忆是蓝上衣，但该

上衣在现场并未找到；被害人遇害时手戴银色手镯的细节被告人也

不知情。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讯问卢荣新的地点疑为看守所外，

讯问笔录和录音录像有明显的矛盾，有诱供的可能，存在着重大瑕

疵，所以被依法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 2 血样来源不清，检材提取的经过和时间也不清楚，经重

新鉴定并未检测出卢荣新的 DNA，该证据被依法排除。 

证据 3 在现场指认的录像中，卢荣新表现得很紧张、不知所措，

无法说出现场的具体情形，无法描述出细节。因此现场指认不能排

除存在诱导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 4 不存在关联性。 

证据 5.6 均为新证据，鉴定检材更全面，证明力更强，不能排

除有他人作案的可能。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卢荣新作案不具有唯一性，无法排除

他人有作案的可能。并且，最令人关注的两项隐蔽性证据，即被害

人上衣的颜色和去向、被害人带手镯的情况，都在其后抓获的真凶

洪树华的供述中得到了印证。至此，卢荣新案这一冤假错案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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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决。 

四、隐蔽证据的作用和导向 

作为一项法定证据，口供在我国刑事证明中不可或缺。据相关

统计证实，我国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前的自白率近乎百分之百。

一份真实合法具有较高证明力的口供，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

讼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主客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口

供失真现象屡见不鲜。譬如，在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隐藏

对自己不利的情节，而仅叙述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事实，甚至夸

大欺骗。同时，个人主观抗压能力不尽相同，心理脆弱的人在面对

侦查机关高压的讯问时极易因恐惧而意识混乱，口供的真实性势必

无法保证。在客观方面，侦查人员的片面侦查观及刑讯逼供等违法

侦查行为加剧了虚假口供的产生。 

最好的办法就是，审查被告人的口供中是否含有丰富的细节性

描述。其基本逻辑在于，只有亲历者才能准确而又详细地描述过去

已然发生的事实。具体细节越详细越细微，其被外人知晓的可能性

越小，若被告人能完整而准确的复述，其口供的真实性则愈强，尤

其当这一细节属于除犯罪实施者，其他人难以知晓的隐蔽性细节

时，这一判断方法更为有效。隐蔽性证据规则正是对此判断方法的

诠释。被告人自愿作出的口供一旦透露出隐蔽性细节，侦查机关根

据该细节获取了相应的证据，则口供具有较强的可信性。此外，经

其他证据与口供相互印证后，其真实性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故，

该规则的制定，有助于裁判人员审查口供真实性，降低错判几率。 

隐蔽性证据规则对口供证明力予以限制，第一，口供必须通过

隐蔽性较强的书证物证进行补强。第二，获取口供需排除逼供、诱

供、串供等非法方式的可能。这两项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口供

的证明力，使得审判人员通过口供认定被告人有罪不再轻而易举。

单独口供不能定案将逐渐减弱侦查机关对口供的倚重，促使侦查机

关收集更多的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非法获取的口供无法认定被告

人有罪则敦促侦查机关规范自身行为，摒弃刑讯逼供等违法操作，

而采取合法方式获取口供。 

五、隐蔽性证据的风险防控 

（一）重视证据的全面收集以避免形式化印证 

我国刑事办案人员往往肩负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结案压力较

大，同时受职业惯性的影响，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更易产生心理偏差。

尤其在起获隐蔽性证据后，办案人员往往会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有罪的内心假设，并在这种假设的引领下极力搜寻证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对于与其假设相冲突的证据则视而不见。

加之，隐蔽性证据规则具有定罪导向，这种带有“定罪公式”色彩

的证据规则，会将法官塑造成一台僵化的司法机器，只需要将证据

套入公式，便可完成定罪过程。这种形式化印证很有可能产生错案。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司法人员在收集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时，更应注意收集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各

种证据。重视证据的全面收集不仅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

更有助于减少心理偏差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影响，从而保证其作出正

确判断。虽然隐蔽性证据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方面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因其来源无法保证，司法实践中不排除存在“虚

假补强”的可能，因而在获得隐蔽性证据后仍不能免除司法工作人

员多元化收集证据的法定责任。司法工作人员应摒弃隐蔽性证据强

证明力的观念及“非作案人不可能知晓隐蔽性细节”的朴素推理，

坚持谨慎适用隐蔽性证据，全面收集其他证据的原则。 

（二）充分审查口供以保证其合法真实 

1.内部审查 

口供真实是隐蔽性证据发挥功效最为重要的前提，因此要审查

前后口供的稳定性。无辜者被错误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时，其口供必

然会出现反复，且可能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因此法官在审查口

供时应当对口供的稳定性、多次口供的一致性着重审查，当口供出

现反复时，法官应充分考虑口供反复的成因及被告人辩解的合理

性，防止错判。而当被告人口供从始至终稳定不变，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一般可认定口供具有真实性。 

2.外部审查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一般在看守所中进行，且立

法上尚未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情

况仅能通过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反映。录音录像不仅能清

晰地再现讯问者及被讯问者的声音，还能直观记录形象；不仅能对

被讯问人的口供内容进行确切记载，更能准确还原讯问场景。鉴于

此，唯有借助同步录音录像，法官才能直观判断口供的获取是否合

法，隐蔽性证据的来源是否受到污染。 

目前在我国，同步录音录像一直被视为规范讯问工作的手段，

而非证明口供真实性和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

未覆盖所有案件，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才要求必须全

程录音录像，且录音录像资料无需随案移送。为帮助法官有效审查

口供获取的合法性，识别口供污染，保证隐蔽性证据规则的良好实

施，首先，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覆盖范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

所有案件同步录音录像；其次，将录音录像资料随案移送，可视案

件不同采取差异化移送。而法官在审查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时，应重

点审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一旦录音录像资料出现删减、

拼接，与讯问笔录存在矛盾等情形，则表明口供存在被污染的可能，

隐蔽性证据的来源无法保障，法官应慎重适用隐蔽性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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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 34 条：“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

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

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

可以认定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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